玉溪市生态环境局
对市政协六届一次会议第0305号提案的答复

宁杰委员：
你提出的《关于创建“无废城市”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建议》（〔T2022〕0305号）收悉，现答复如下：
一、工作开展情况
（一）构建单位联系簿。自2022年4月玉溪市成功纳入“十四五”时期“无废城市”建设名单以来，我市扎实推动各项工作深入开展，在原有18个市直单位的基础上，新增玉溪市政务服务局作为玉溪市无废城市建设联系单位，构建了负责人和工作具体联络员的联系簿，有利推进建设工作。
（二）实施方案编制进度情况。2022年5月，我局通过政府采购确定《玉溪市“十四五”时期“无废城市”建设实施方案》编制单位为云南省生态环境科学研究院。通过面商、征求意见等多种途径，完成《玉溪市“十四五”时期“无废城市”建设实施方案》编制工作，2022年7月8日通过云南省生态环境厅组织的专家审查，8月31日通过市政府专题会议，9月18日通过市政府常务会审查，9月26日市政府办公室印发了实施方案。
（三）方案编制具体内容。《实施方案》共分总体要求、城市发展与固体废物管理概况、重点任务、保障措施四个部分。主要内容为：
1．总体要求。明确我市“十四五”时期“无废城市”建设的指导思想、基本原则、总体目标、阶段目标、指标体系、实施范围及时限。
2．城市发展与固体废物管理概况。总结了我市城市发展、固体废物管理基本情况，分析了固体废物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。
[bookmark: _Toc253][bookmark: _Toc18815][bookmark: _Toc18214][bookmark: _Toc2785][bookmark: _Toc784][bookmark: _Toc9230]3．重点任务。从“加快工业绿色低碳发展，降低工业固体废物处置压力；促进农业农村绿色低碳发展，提升主要农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水平；推动形成绿色低碳生活方式，促进生活源固体废物减量化、资源化；加强全过程管理，推进建筑垃圾综合利用；强化监管和利用处置能力，切实防控危险废物环境风险；加强制度、技术、市场和监管体系建设，全面提升保障能力”六个方面明确了我市“十四五”时期“无废城市”建设重点建设任务。其中体现玉溪特色方面：
（1）指标选取方面，国家指标体系分为三级，其中一极指标5项（固体废物源头减量、固体废物资源化利用、固体废物最终处置、保障能力、群众获得感）；二级指标17项；三级指标58项，其中必选指标25项，可选指标33项。我市选取的指标情况，按照必选指标、可选指标、特色指标相结合的原则，综合选取确定，共选取一极指标5项、二级指标17项、三级指标55项，其中必选指标（标注★）共25项；可选指标共21项，增加特色指标（标注▲）共9项，占国家指标体系58项的94.82%。
（2）主要建设任务方面，通过分析全市固体废物管理现状、问题和短板，结合需求与可行综合研究，确保实现指标可达，建出成效，细化明确了“无废城市”建设重点任务清单、建设重点工程项目清单和5张亮点牌作为强有力支撑。建设重点任务清单共93项：制度体系24项；技术体系16项；市场体系29项；监管体系24项。建设重点工程项目共64项：工业领域目24项；农业领域12项；生活领域28项。体现玉溪市特色的5张亮点牌：探索搭建高新区微能源网；云南绿色钢城；“三湖流域”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区；“三湖流域”厨余垃圾协同处置；玉溪新能源产业电池和贵金属基地。
（四）保障措施。确定了加强组织领导、强化技术支撑、加大资金支持、强化宣传引导四方面的保障措施。
二、下一步工作计划
（一）不断加强顶层设计，加快推进领导小组及工作专班建设，拟定9月底前印发相关文件，包括成立领导到小组和工作专班，各部门任务清单等。
（二）积极推动“无废城市”项目申报，强化资源统筹，聚焦主责主业，尽快做好项目申报前期的各项准备工作。
（三）强力推动与“无废城市”相关的规划项目建设，加大资源要素供给保障，确保项目落地。
（四）加强宣传教育促引领，开展全覆盖、分层次、多样化的各类宣传培训活动，积极营造良好建设氛围。
（五）积极探索形成具有玉溪特色的创新推广案例，为全省“无废城市”建设提供玉溪样板。
（六）全域推进无废机关、景区、小区、工厂等多类型的“无废细胞”建设，助力“无废城市”建设。
[bookmark: _GoBack]对于您的建议，我局高度重视，我们认为“提案”客观地反映“无废城市”创建管理过程中面临的问题，我局将认真履行部门职责，协同市直相关部门共同探索“无废城市”建设工作，贯彻落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环保理念。最后，再次感谢您对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关心和支持。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年10月1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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